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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合规监管的模式选择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企业合规改革计划已经推进至第二阶段，侧重

点在对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适用上。但是通过实践发现，目前的监管模式仍存在一些问题。由于缺乏

监管的合规承诺难以落实，仅靠企业自我约束难以实现理想的合规效果，合规监管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合规监管模式的选择至关重要，本文仅针对检察机关主导监管和独立监控人监管两种模式讨论。通过模

式的运行、优势与局限性，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分别对检察机关主导监管和独立监控人监管两

种模式进行分析与梳理。可以发现检察主导模式具有制度与程序优势，但仍存在考察期有限、人员不足

等局限；独立监控人模式存在对独立监控人的监督问题、费用问题、透明性与保密要求相冲突的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供初步的建议。最后，通过对实践中检察机关与第三方机构并进监管的分析，得出合

规监管模式的未来选择，可以采取两种模式融合并进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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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oice of model for corporate compliance regul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and cur-
rently China’s corporate compliance reform plan has advanced to the second phase, focus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ird-party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s. However, through p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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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e,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regulatory model. Due to the 
lack of regulatory compliance commitments, it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them, and relying solely on 
self-restraint by enterprises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ideal compliance results. Therefore, the neces-
sity of compliance supervision is self-evident. The choice of compliance supervision mode is cru-
cial, and this article only discusses two modes: procuratorial agency led supervision and inde-
pendent monitor supervision. Through the operation,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model, 
combined with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s, the two models of procuratorial organ leading supervi-
sion and independent monitoring person supervision are analyzed and sorted out respectively. 
We can find that the prosecution-led model has institutional and procedural advantages, but still 
suffers from limitations such as limited inspection period and professionals; the independent 
monitor model has issues of oversight of independent monitors, cost issues, and conflicting trans-
parency and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s, and provides preliminary recommendation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parallel regulation of prosecution and third-party agency 
in practices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e can integrate the two modes as the future choice of 
compliance supervis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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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合规及监管概述 

自最高检推动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以来，企业合规作为全球企业治理的重要方式，既是当前法学

界研究的一大热点，也是一个极具关注度的社会热点话题。 
企业合规是检察机关对符合合规条件的涉案企业，依法采取不捕、不诉或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的同时，

督促其作出合规承诺并在考察期内完成合规整改，从而减少和预防企业犯罪的改革举措[1]。这种合规整

改，本质上是企业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后，为规避或减轻因违法违规经营而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等，通过合规换取宽大处理而采取的一种公司治理方式[2]。想要实现合规整改的理想效果，整改过程中

合规监管模式的选择至关重要。企业合规整改工作包括承诺的作出、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落实情况的考

察以及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等多个环节，由检察机关承担监管责任直接便利，但是由于合规

内容的专业性要求较高，将考察期内对企业合规的监管工作交由独立监控人负责也是一种选择。各种学

说中对于模式的选择也不止一种，在此仅针对检察机关主导监管和独立监控人两种模式进行讨论。 

1.1. 企业合规的意义 

1.1.1. 完善企业自身管理体系和获取宽大处理 
企业建立合规计划，需要根据经营业务范围、未来发展方向和内部人员管理等多种因素调整自身管

理体系，不仅不会获得直接的利益，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有可能影响企业的运行现状，牺

牲短期经营效益，既然如此，建立企业合规管理机制的理由是什么呢？ 
一方面，从企业自身经营角度来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规机制，是一种自我监督，可以向员工提前

告知风险，使其对违法犯罪行为产生更明确的认知，从而更好地约束自己，有利于企业对一些边缘性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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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法行为进行及时的治理[3]；这种提前“打疫苗”的行为，是为了长期的预防风险，以短期的投入换取

企业未来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虽然企业合规是一种不能自动发挥作用的治理方式，但在涉案

企业违法违规、甚至犯罪后，依靠激励机制，对做出合规承诺并成功整改的企业，进行宽大处理甚至无

罪处理，这对企业来说，就具有了极强的吸引力[4]。这种给予企业的“二次机会”，对那些面临危机的

企业来说，或许能使它们“重获新生”。因此，在企业内部建立合规机制，不仅可以降低涉案企业的违

法成本，也能产生预防违法犯罪的作用。 

1.1.2. 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公益 
企业合规不仅能够促进企业遵守法律法规，对企业遵守行业准则、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方面也有帮助。

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完善的经营制度，能够促进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价值，发挥企

业影响力，从而创造健康绿色的市场环境，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更能对员工权益、客户利益、环境保

护、知识产权保护、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等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维护公共利益[5]。企业合规包括海关

合规、外汇合规、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反腐败等多方面，不仅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法治化建设具有推进作用，更有利于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拓展海外市场，抓住更多的贸易机遇。 

1.2. 合规监管的必要性 

1.2.1. 缺乏监管的合规承诺难以落实 
考察期结束，检察机关要对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结果进行验收，整改的程序是否合法合规、整改效

果是否达标？根据企业合规整改成效做出怎样的量刑建议、检察建议或检察意见？对于合规整改涉及到

的企业经营、专业领域、行业准则或内部规范、税务审计等方面，都需要在专业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

因为监管与评估的结果，影响着诉讼程序的终结和宽大处理决定的作出。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和评价，

合规承诺的落实可能遥遥无期，难以看到实效，不仅是对人、物、财力的浪费，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更难以真正达到促进企业合规经营、减少和预防企业犯罪的效果。 

1.2.2. 仅靠企业自我约束难以实现理想效果 
仅依靠企业自身积极的风险预防，即企业的自我约束，难以实现合规改革计划的理想效果。事实上，

在企业涉嫌违法犯罪后触发的是一种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为目的被动的合规改造[6]。诉讼程序结束，企业

恢复正常运转后，难保其不会放弃合规而选择能够带来更大收益的经营方式[7]。这可能达不到优化企业

经营结构、促进市场绿色发展的目的，反而让企业合规成为企业逃避处罚的“保护罩”。做好合规监管

能够帮助企业进行有效的补救和预防，延长企业的生命线。实践中的案例就是最鲜活的证明，在我国第

一期试点中，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对一涉嫌环境污染罪的民营企业适用合规机制，督促企业完成

合规体系的建立，经过合规整改和考察，最终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仅作出行政处罚，经过改革，该企

业的季度销售收入是原来的 3 倍，纳税额是原来的 4 倍，企业得到了高速发展[8]。 

2. 检察机关主导监管模式 

2.1. 特征 

检察机关主导监管模式，是通过签订刑事合规监管协议的方式，以检察机关和涉案企业为协议主体，

以涉案企业调整治理模式、制定有效的合规计划、完成合规整改为内容，并接受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和评

估的条件，以成功的合规整改换取宽大处理的机制，通常面向小微企业。协议内容通常包括企业需承担

的配合义务、补救性义务、定期报告义务，以及制定并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有效合规计划，合规考察期和

违约后果等[9]。这种事后的合规整改，是检察机关是否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依据，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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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对予以不起诉决定的涉案企业合规体系的建立与整改情况具有监督考察的

主导权[10]。 
在这种模式中，检察院承担监管职责，在了解涉案企业经营运行状况后，对其提出检察建议，内容

涉及合规引导、法制培训、运行漏洞的修复、审批流程的强化、企业机制的完善等，并对涉案企业的合

规计划设置考察期；考察期结束后，检察机关要对企业整改的结果进行鉴定评估，以此结果作为适用不

起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根据。在此流程中，涉案企业应积极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根据检察建议，

针对企业具体问题进行整改，指派或聘请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员组成合规监管小组，或直接聘请外部监管

机构进行监督和指导。 

2.2. 我国的司法实践 

在一期试点中，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就采用了这种由检察机关发挥合规监管主导责任的模式。在办

理适用企业合规机制的案件中，由检察官和专门设立的刑事合规专员担任考察主体，在监管过程中也可

根据需要聘请外部的相关专业人士进行协助。在处理一起商业贿赂案件过程中，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与

涉罪企业签署合规监管协议，针对其与商业贿赂罪相关的运行机制、人员管理、企业规章制度等方面提

出整改和考察的内容，帮助涉案企业弥补经营漏洞，加强对犯罪的预防与风险防控；在整个合规考察期

内，企业内对合规计划的实施与人员组建都要在检察机关的监管下进行，如需聘请相关专业合规人员，

也要向检察机关申请，征得其同意；通过回访的方式对该企业加强合规建设提出意见，促进其企业运行

机制的完善[8]。在整个合规流程中，检察机关主导着监管与程序的推进，既高效又权威。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也采取检察主导的模式。由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调查后，作出

合规考察决定，合规计划则由企业自行聘请律师制定。由于案件涉及到废水检测标准、污染元素数值等

环境污染的具体内容，出于专业度的考量，张家港市检察院将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评估工作委托给生

态环境等几个部门进行[8]。考察期内企业需每月向检察机关提交书面报告对合规进度和具体情况进行汇

报。考察期结束后，检察机关另外组建由环境部门专业人士担任组长的评估组，对企业合规整改情况进

行整体的评估。张家港市检察院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邀请行政、工商等多方人员共同参加公开听证，

经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后对该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张家港市检察院将企业的合规计

划和合规完成情况的评估委托给其他部门或人员进行，但是并不等同于将监管工作委托出去，整个流程

中的监管仍然由检察机关主导和推进。虽然实践中不乏良好示范，但也存在涉案企业因为合规整改的过

程中难度逐渐加大、涉及到的具体细节越来越复杂或者难以承受合规所需的费用等原因半途而废，放弃

合规的情形。这其中既有主动放弃，也有被迫“流产”，不管是哪一种，都没能将合规计划完整落实，

这种情形与检察机关作出合规考察决定前对企业的调查有关。因此，对企业是否符合合规条件和能否承

担合规的费用支出等压力，以及合规后企业效益的调查应当更加谨慎和仔细。 

2.3. 优势与局限 

检察机关在程序和制度上的优势，对企业有着直接的吸引力，在合规流程中，由检察机关实施对涉

案企业的监管也是最直接便利的选择。因此，检察机关主导监管模式有着丰富的内生动力和深层根源[11]，
体现出独特的优势。一方面，检察机关享有对考察了解、建议、监督等全流程的主导，对于考察期的设

置、合规计划和整个诉讼程序的推进都能够有更好的把控，能够使合规工作具有高效性和权威性；另一

方面，实践中有检察机关选择自行划拨预算以支付聘请专业合规人员的费用，能够有效避免专业人员或

机构与涉案企业相互勾结的问题。 
同时，这种模式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如果考察期结束，检察机关根据涉案企业的合规整改情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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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就代表着诉讼程序的终结。随之，检察机关的监管也到此为止，那么，合规的后续

监管如何保证？如果企业为了更大的利益，不选择适用合规程序，或是在遇到新情况时没有及时完善合

规制度，企业合规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短期生存法则”，从而难以达到实效。其次，面对不同案情，检

察院内部是否有足够的人才资源对合规专项工作进行处理？专业能力能否满足合规工作的需要[12]？合

规检察建议的专业性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再者，聘请专业人士的费用需要由检察院自请预算承担，

根据案件复杂程度的不同，由此增加的费用也高低有别，随着案件数量的逐渐增多，费用压力也是检察

机关需要考虑的问题。除此之外，因为企业合规案件中的涉案企业通常是先违反行政法规，后涉嫌犯罪，

便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在合规监管整个体系中承担了部分行政监管的责任，也因此产生争议[13]。 
要想实现涉案企业在程序结束后的合规实效，检察机关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在监督考察期内

设置时间节点或任务节点，对涉案企业的合规整改设置更加明确的考核要求；其二，在考察期结束后，

根据企业经营状况、业务范围等不同的案情，为企业设置一个 2 至 5 年不等的考察期，由涉案企业主动

向检察机关或其他固定部门定期提交合规落实情况报告，检察机关定期回访，对企业落实合规计划过程

中产生的问题或面对新情况所披露出的漏洞及时给出指导与建议。至于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可以设立

企业合规专案小组对涉及合规的案件进行处理，对企业合规计划与体系制定一套评估标准以供办案检察

官进行适用与参考，在检察院内部定期开展合规专项学习，加强培训。 

3. 独立监控人监管模式 

3.1. 特征 

独立监控人监管模式，也可以称为第三方监管模式，根据学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检察机

关将监管委托给独立监管人；另一种是涉案企业与检察机关共同协商选定，由涉案企业从外部聘请独立

监控人。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本质都是将对企业合规改革的监管交由独立于检察院与涉案企业的第三

方专业机构负责，并由企业向其支付费用。这种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独立监控人一般由具备过硬专业

素质和经验的事务所担任，独立的地位和熟练的运作使对整改企业的监督和指导更加高效便捷，也让检

察机关对全流程情况的掌握更加省力。 
与企业签订监控协议的独立监控人要具备足够的专业性、中立性、可信性，要保证监督的客观中立

和透明公开，同时也要具备能够指出企业合规计划不足之处的能力并对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惯例

有足够了解，督促和帮助企业完成合规整改，在合规考察期限内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和协助。关于独立

监控人的选定，要坚持随机性、独立性、尽责性、有效性原则，并在选定后向社会公布，以保障程序的

透明[14]。考察期结束后，第三方监管机构要对企业合规计划实施情况进行验收评估，并以此作为根据向

检察机关提出是否要提起公诉的意见，合规考察阶段性报告和最终的评估报告均需书面做出。 

3.2. 我国的司法实践 

在这种模式下，与涉案企业签订独立监控协议、帮助企业制定合规计划以及对考察期内的合规情况

进行监管的工作就由独立监控人进行。一期试点中的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就采用这种办法，并由司

法局发布配套规范文件《关于企业刑事合规独立监控人选任及管理规定(试行)》对独立监控人的选任、职

责及惩戒等作出规定[15]。在文件中，独立监控人仅限定为律师事务所，其选任由检察机关与司法局共同

商议确定，被选定的独立监控人需向宝安区检察院提交保证书，费用则由涉案企业支付。在合规流程中，

独立监控人负责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调查，协助企业制定合规计划；在考察期内对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情

况进行监督考察并定期提交书面报告向检察机关汇报，对于企业在合规整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给出

调整意见，帮助企业完善合规体系；考察期结束，由独立监控人向检察院提交评估报告，以作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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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对涉案企业提起公诉的依据。除深圳宝安区检察院以外，浙江宁波岱山县检察院、福建泉州洛江区

检察院也采取这种模式。 
二期试点推进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本质上也是将考察期内的监管工作交由第三方机构进行。上

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在办理适用合规制度的案件时，由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负责涉案企业在考察期内的

监管工作：从合规计划的制定到落实，第三方组织都对涉案企业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指导与帮助；

考察的形式包括书面审查、实地走访、谈话调查等，并向检察机关出具阶段性的书面报告；考察期结束，

第三方机构要综合企业合规情况，通过书面报告向检察机关提交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综合评估与是否对

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意见[16]。由第三方负责监管，既为本就繁忙的检察机关减轻了负担，也减少

了合规专业人才缺少的阻碍。 

3.3. 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3.3.1. 如何对独立监控人实施有效监督问题 
如何有效防止独立监控人与涉案企业相互串通，是独立监控人监管模式中的一大难题。在独立监控

人监管模式中，第三方机构所需费用由企业支付，如果企业给出足够多的诱惑，独立监控人还能坚守客

观中立、对涉案企业不包庇不纵容的独立地位吗？并且在我国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企业合规整改工作的

信息大多由第三方监管机构通过报告提供，因此如何对第三方机构实施有效监督就更加重要。但是对第

三方监督评估机构的监管行为如何监督、有何准则，对其提交的书面报告的审查又有何要求与判断标准；

作为监督评估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检察机关，对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工作要进行日常的监督与检查，方

式方法又如何确定，目前这些均没有明确的司法指引。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借鉴山东省沂水县实践中“飞

行监管”的做法，由第三方管委会成立单独的巡查小组，采用不予提前告知的方式，通过走访谈话、实

地考察、电话沟通等方式对第三方组织进行监督。 

3.3.2. 独立监控人的费用问题 
独立监控人的成本普遍较高，在我国落实第三方监管机制的实践中，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经费问

题也是一大关注热点[17]。收费标准的界定、费用的支付由谁承担既涉及到工商部门的监管，又关乎涉案

企业的经济命运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出。由于案件复杂程度不一，企业的经营规模、经济实力也各不相

同，产生的费用也不具有固定性，仅由政府部门或检察机关承担，可能会加大预算与财政压力，对于已

经不具备支付能力的企业来说，高昂的第三方监管费用可能会加速企业的“灭亡”。针对这一问题，可

以采取由涉案企业与财政扶持共同承担的做法。对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收费标准制定规范，对其在监

管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按照犯罪类别、企业类型、经营规模与经济能力进行划分，按照不同比例由涉案

企业支付加之不同程度的政府补贴。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企业合规整改后可能产生的利润和收益，可以

根据合规考察评估报告，将企业整改完成后固定年限内可能的收益作为费用承担的参考条件。 

3.3.3. 独立监控人监管的透明性与保密要求的冲突问题 
在企业合规案件中，极有可能会涉及到商业机密、个人隐私等需要保密的事项，因此独立监控人在

监管过程中负有一定程度的保密义务。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接受监督，独立监控人的合规监管工作要

保持公开透明，其所提交的报告，也可能在检察机关公布文件时被大众知悉。如何处理独立监控人监管

的透明性与保密性这两种要求的冲突，暂时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想要化解这种矛盾冲突，可以根据涉

及的企业信息等不同情况进行划分，以确定公布信息的具体内容、听证人员的具体范围、听证会的公开

程度，在尽可能维护企业机密或个人隐私的情况下接受公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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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规监管模式的选择 

4.1. 单一模式的不足 

无论是检察机关主导监管还是独立监控人监管，每一种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与缺点。在企业合规案

件中，尽管检察机关主导享有制度上的优势，但遇到复杂繁琐、专业的度高的情况，专业度不高、人员

缺少是无法避免的“硬伤”。解决这一难题的直接道路，就是将对企业进行合规调查、帮助企业制定计

划、监督实施情况以及最终评估的工作交给独立且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负责，独立监控人模式就刚好可以

补足这一缺陷。但与此同时，如何对第三方机构进行有效监督、防止其与涉案企业相互勾结等新的问题

也随之产生。“企业合规”本身就是外来品，在进行本土化试点尝试的过程中，我国对如何解决监管模

式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具有一定的“后来优势”。针对具体国情，我国采取及时调整工作状态和重心，

出台相应的规范文件进行指导，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等措施。随着企业合规第二期试点工作的推进，我

国实践中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尝试，对合规监管模式的未来选择具有参考意义。 

4.2. 实践中的探索 

虽然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适用不断推进，但是在各地试点中可以发现，实践中对合规监管模式的

选择并不绝对，而是呈现出检察机关监管与第三方监管并进的融合状态。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监管不

止单纯地交给第三方机构，检察机关同时也对合规情况跟进调查、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在整个监管模式

运行中发挥着程序主导作用。 
山东省沂水县检察院在办理一起适用企业合规机制的案件时，由第三方监督评估管理委员会抽取选

定第三方组织成员；检察机关和第三方管委会每月定期听取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汇报，共同商讨、针

对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具体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在整改过程中，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通过实地走访和约

谈等形式进行考察，并将每月的合规执行情况向检察机关与第三方管委会汇报；同时，第三方管委会成

立巡回检查小组，与办案检察官两方共进，采用不予提前告知的方式，对涉案企业的经营运行状况及合

规整改进度进行走访调查与跟踪监督，也是对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是否客观公正履职的监督与评定[16]。 
随着企业合规改革的不断推进，非试点地区也结合本地情况，在法律框架内尝试开展第三方监督评

估机制的适用。在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案例中，海南省文昌市检察院在处理一起涉嫌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

中，试行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检察机关在全流程切实履行检察职能，主导推进企业合规机制的启动、

开展监督、听证等程序的进行；对于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组建，考虑到非试点地区的实际情况，除律

师、政协委员及人大代表外，还有工商、税务、市场监督、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多行政部门相关人员参

与；在对待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日常工作的监督上，另请人民监督员进行全流程监督[16]。海南省文昌市

检察院在此次实践中，检察机关无论是对涉案企业经营漏洞、合规情况等提出意见和检察建议，还是不

定期派专员走访调查、持续跟进，组织公开听证等多个方面，有着相对独立的工作链条；同时，对第三

方监管机构的监督另请专人负责，分工明确，有助于实现更加全面的客观监督。此外，张家港市检察院

采取“检察主导但不主办”的形式[18]，实践与探索有效的合规监管模式。 

4.3. 两种模式的融合 

既然检察主导和独立监控人两种模式在某些方面可以相互补足，那么两种模式相互融合也是一种可

取的选择。检察机关具有诉讼监督职能和程序上的主导地位，对企业实施合规改革有着有效的刑事激励，

因此在合规监管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9]。在第三方监管机构对企业进行监督考察的同时，检察机关可

以同步进行对企业合规情况的突击考察，而不仅仅是被动听取第三方机构关于合规进度的报告，不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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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规有着更全面的监管，也能同时对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督。 
在这里我们要厘清检察监督与合规监管的关系。与在涉案企业履行合规整改承诺，实施改革计划时

的合规监管不同，检察机关作为具有监督职能的司法机关，对企业合规程序有着全流程的监督责任，且

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和第三方监管机构的监督是不能免除的。这种监督与合规考察有所交叉但不能完全

对等，主要包括涉案企业对合规整改方案的接受或提出，企业对合规方案的实施过程及结果和对第三方

监管机构的监督，还包括决定不起诉企业在程序终结后的合规表现。在我国的实践现状中，随着第三方

监督评估组织的涉入与发展，检察机关在企业推行合规整改阶段的监督角色由第一期的主导、直接监督

逐渐变为协助、间接监督[20]。但是，在此期间，检察机关的监督与第三方机构的监督是有区别的，检察

机关的监督是针对企业在推行合规整改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和是否能够达到加强企业法治文化建设、优

化企业运作机制、改善市场环境的效果性问题，而第三方监管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企业针对具体事项

建立行之有效的合规计划，并对其在考察期内的实施情况和成效进行报告与评估[21]。 
可见，检察机关在考察期内对企业合规的监督与第三方机构的监督并不等同，而是从多方面、多角

度对企业合规进行监管，实现与第三方机构监督并行不悖的“两只脚走路”。在山东省沂水县检察院和

海南省文昌市检察院的实践中，都体现出对两种模式的融合：对合规监管不仅仅只采用第三方监管或是

检察机关监管一种模式，而是呈现出一种“并驾齐驱”的状态，两方同时进行监管，但又有所区别，反

而可以相互补足，既为企业合规整改的监管添了一份保障，同时也对第三方组织进行监督。实践中的这

种选择，与检察机关的检察权与程序性主导作用密不可分，这也是我国特色的体现。事实上，并没有哪

一种监管模式是完美的，他们都各有优点与局限，那么，将检察主导与独立监控人两种模式相互融合，

不失为合规监管模式的一种有效选择。 

5. 结论 

合规检察监督可以分为宏观监督和微观监督，检察机关对企业合规的微观监督具有重要的独立价值，

不应被忽视。检察机关在程序和制度上的优势，对企业有着直接的吸引力，在合规流程中，由检察机关

实施对涉案企业的监管也是最直接便利的选择。因此，检察机关主导监管模式有着独特的优势。但独立

监控人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且其价值在我国已经获得广泛认可。科学、合理的监督考察制度是有效合

规计划的前提与保障。合规计划是执法机关与涉案企业围绕企业整改所达成的合作处置协议，也称合规

整改协议，其完成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单纯依靠企业自觉性或者执法机关监管显然是不现实、不具

有实操性的。独立监控人作为第三方独立中介机构人员具有独立性、专业性、时间自由性等优势。独立

监管人制度对企业合规制度的实施与执行具有重要的推动与保障意义，可以弥补检察机关监管的不足。

因此，将检察主导与独立监控人两种模式相互融合、采取并行模式，二种模式可在不同情形下分别适用，

不失为合规监管模式的一种有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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